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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科普能力建设，进一步规范全市科普教育基

地（以下简称“科普基地”）的运行与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 学 技 术 普 及 法 》、《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计 划 纲 要

（2006-2010-2020）》、《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3〕55 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和本市科

普事业发展规划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科普基地是指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或

其它社会组织兴办，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

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简称“四科”）的场所，

主要包括综合性科普场馆、专题性科普场馆和基础性科普教育基

地三类。 

综合性科普场馆是指涵盖多个学科和行业领域、专门从事科

学普及工作的科普基地；专题性科普场馆是指具有行业（专业）

特色、主要从事某学科或行业领域科学普及工作的科普基地；基

础性科普教育基地是指围绕“四科”的有关普及点开展工作的科普

基地。 

第三条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负责组

织实施本办法。 

科普基地所在地的区（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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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委”）协助市科委对科普基地的日常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

理。科普基地注册地与所在地不一致的，由所在地区（县）科委

实行属地化管理。 

科普基地依托单位应当为科普基地日常运行提供经费、人力

资源等基本条件保障。 

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 

第四条  申报科普基地的基本条件: 

1.面向公众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所规定的

科普活动，有稳定的科普活动投入； 

2.有适合常年向公众开放的科普设施、器材和场所等；每年开

放时间累计不少于 200 天，对青少年实行优惠或免费开放时间每

年不少于 20 天（含法定节假日）； 

3.有常设内部科普工作机构并配备必要的专职科普工作人员； 

4.有明确的科普工作规划和年度科普工作计划。 

申报“上海市基础性科普教育基地”，除符合第一款规定的基本

条件外，还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室内展示面积不少于 300 平方米； 

2.至少配备 1 名专职科普管理者和 2 名专职科普讲解员。 

申报“上海市专题性科普场馆”，除符合第一款规定的基本条件

外，还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室内展示面积不少于 2000 平方米，配备专门的科普教室或

报告厅； 

2.每年向社会公众开放不少于 250 天，法定节假日至少开放一

半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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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少配备 2 名专职科普管理者和 4 名专职科普讲解员。 

申报“上海市综合性科普场馆”，除符合第一款规定的基本条件

外，还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建有独立科普建筑，展厅（馆）面积达 30000 平方米以上，

设有 400 平方米以上的科普报告厅和 1000 平方米以上的临时展览

厅； 

2.每年向社会公众开放不少于 300 天，法定节假日至少开放一

半天数； 

3.具有不少于 50 人的专业科普工作团队，并至少配备 20 名专

职科普讲解员。 

第五条  市科委每年一季度受理一次科普基地的申报，具体

申报时间以相关通知为准。 

第六条  科普基地的认定按以下程序进行： 

1.申报。相关单位在市科委申报通知规定的申报截止日之前向

所在地的区（县）科委提出申请并提交申报材料。 

2.初审。区（县）科委在申报截止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对申报

材料进行初审，并将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推荐到市科委。 

3.评审。市科委在收到区（县）科委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后，

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实地勘察和综合评审。 

4.授牌。对通过综合评审的单位，市科委相应授予“上海市基

础性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专题性科普场馆”或“上海市综合性科

普场馆”的称号和匾牌。 

第七条  申报单位申请时应提交下列申报材料，并确保申报

材料的真实性。 



— 4 —   

1.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 

2.法人证书复印件和法人同意申报科普基地的证明文件； 

3.其他相关证明。 

第三章  运行要求 

第八条  科普基地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开放时间、活动内容、

优惠措施、接待制度等，遇到特殊情况需闭馆应提前向社会公告；

在科技活动周（节）等大型活动期间对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 

第九条  科普基地应适时对科普设施、科普内容进行改造或

更新，确保科普内容符合科普展示教育要求，科普展品展项的更

新率每 5 年不低于 20%。 

第十条  科普基地应积极参加国家和市级重大科普活动，并

主动策划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其中基础性科普教育基地每年策划

开展的主题科普活动不少于 3 次、专题性科普场馆不少于 6 次、

综合性科普场馆不少于 12 次。 

第十一条  科普基地应加强信息化建设、拓展传播渠道，加

强科普工作宣传与合作交流、扩大社会影响。 

第十二条  科普基地应加强人员管理和队伍建设，建立健全

财务、人事、档案管理等内部制度，逐步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水

平。 

第四章  评价与奖惩 

第十三条  科普基地应每年参加年度检查（简称“年检”）。年检

的主要内容是上一年度科普基地在开放接待、内容更新、活动开

展、对外宣传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及成效。市科委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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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检的科普基地的运行绩效进行综合评价。 

第十四条  市科委根据年检综合评价结果，在提升改造计划

中择优对部分科普基地给予项目资助。 

第十五条  市科委根据年检综合评价结果，择优对部分科普

基地给予一定额度的科普活动后补贴。 

第十六条  经认定的科普基地可以享受国家鼓励科普事业发

展的相关税收政策。 

第十七条  市科委对在科普设施条件、内部管理、人员配备、

开放接待、活动举办等方面表现突出、科普工作综合效益良好、

社会影响广泛的综合性科普场馆和专题性科普场馆，择优授予星

级称号。星级评价办法和标准另行发布。 

第十八条  科普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科委有权责令限

期整改： 

1.科普内容陈旧或科普设施老化，不能正常运行和对外开放

的； 

2.观众对展示展览条件、接待服务水平等意见较大且造成恶劣

影响的； 

3.擅自将政府财政投资建设的科普设施改为他用的； 

4.克扣、截留、挪用科普财政经费或捐赠款物的； 

5.年检未通过的。 

科普基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科普基地称号： 

1.不参加年检的； 

2.年检不合格经限期整改后仍达不到基本标准的； 

3.科普功能已丧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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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受到国家或本市有关部门处罚的； 

5.宣传邪教、封建迷信，或从事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 

6.从事损害公众利益或其他违法活动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负责解释。 
 


